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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身体的文化政治学》

内容概要

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思想界急剧分化，乱云飞渡，思潮翻涌，思想的“新时期”真正来临。思想
界不再是明朗的“左”与“右”，而呈现出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原生态，即使那些看起来不共戴
天的学说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、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也不再能够划出个左右，更兼以无从捉对厮杀的新
儒学、全球化、知识分子、文化研究、身体注视、传媒哲学等等，一个问题甚至可能以其他所有的问
题为语境。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化运动及当前的全球化与古老中国相遇的产物。本丛书是将九十年代
以来的思想文本归档整理，它们是我们走过的或达到的一个个里程碑，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实录
，他们作为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，作为思想地图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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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例子和理論現在看起來都很老舊了，但是現在讀起來還是蠻有意思的，比較適合有一點理論基礎
的讀者閱讀。
2、序言特别好，讲明了这几个著名“身体”的关系
3、汪老师的阐发能力可见一斑。

4、一些文章写得很深刻 一些写的感觉纯粹就在抒情 整本书的水平参差不齐
5、前言是写得最好的文章，获益很多，其它文章也值得一读。不过文集的缺憾就是所述零散而参差
不齐。。。这本书也难以避免
6、有乐钢对莫言酒国的评论
7、浅显
8、有几篇读起来未免艰涩牵强，可能是积累不够。值得一读。
9、花了两个月才读完这本其实并不难读的书。一本并不太像论文的集子，有的写得很是随意，不需
要太深的学术背景即可理解。书中，汪民安的激扬文字在今天的学术文章的写作好像很少能够看到了
，所以阅读之下很是惊喜。学术文章写作的严谨性使得文字的魅力消失殆尽，如一滩死水。
杨念群和朱晓东的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，材料详实，趁的论文写作最后得出的结论合情合理
，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为我研究样板戏提供一定的借鉴。
书已经是十年前出版的，现在看来依然也不过时。

10、《狂奔的女性政治学》也有意思
11、“奔跑的女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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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书评

1、通过婚姻的治理，by朱晓东——1930-1950年中国共产党的婚姻和妇女解放法令中的策略与身体由
有权的社会成员向无权的社会成员授予的价值，只不过是使后者物化的又一具体例子。——凯瑟琳·
卡利兹《欲望、危险、身体——中国明末女德故事》啥是文化政治学？我不知道。那加上身体的文化
政治学是啥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说的是啥？谁知道阿。可是我能理解它的引言，
以及它谈及的历史和现实。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关键词来总结下这篇文章论及的史实。党的基本婚姻法
，这里只讨论了四个大的时期的特点。一是以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》，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
婚姻法》为代表，1930年左右毛泽东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颁布的婚姻法令。二是以《晋
察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》为代表，1940年左右党在抗战边区颁布的婚姻法令。三是建国以后，50年
左右颁布的婚姻法。四是80年左右开始改革的婚姻法。一、死亡，占有的终极形式通过杀死来达到占
有，这是Criminal Minds里经常出现的情节。作为一种个别的、扭曲的、变态的心理，我们都能理解它
的存在。然而当这种现象大量出现在历史中的时候，我们则应当开始怀疑。苏区的婚姻法，和建国
后50年颁布的婚姻法，都提倡绝对的婚姻自由，是党主动给予的，从未有过的权利。随之而来的，却
是要求婚姻自由的女性被大量的虐杀。50年一年仅山东省内因要求婚姻自由被杀或被迫自杀的女性就
多达1245人，整个中南区省份就已高达1万多人。大家可能觉得中国人多，死这么点人不算什么，或者
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数据。在我们看来的犯罪天堂美国，2005年全国遭遇谋杀身亡的也只有16692人。
什么是虐杀，文章没有提及，本着知之为知之，不知google知的心态，我google了一下，无非是棍棒打
骂，不给饭吃，实施者则以丈夫、公公、婆婆为主。这些人的死，也许可以告诉我们，身体的政治学
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字游戏。不是可有可无的，故作姿态的呻吟。还有一种类型的占有，来得比较隐蔽
。这种对女性身体的争夺体现在党对女性形象的控制上。婚前长辫，婚后结髻，是传统农村妇女的典
型形象。即使今天，这种形象在农村地区依旧普遍并且不再带有任何政治上的涵义。然而在当时的苏
区，基于象征性的意义，剪短发成为政治正确的必要。这是一场苏区和白区争夺女性身体的战争，一
旦剪了短发的女人走出苏区或者敌人侵入时，如被发现，必死无疑。如果所在苏区失陷，剪头妇女基
本被杀得一个不剩。难道放胸，放足不足以革封建势力的命么？作者给出了经济意义上的解释。剪发
后，原来用来装饰的发簪之类封建饰品可以上缴国家，为苏区困难的经济做贡献。剪发后，大家可以
省出时间，更加积极的介入公共事务。基本和废除小脚的理由一样，女人自食其力养家糊口了，男人
就更容易被说动参军了。二、20块钱苏区婚姻法颁布前，娶老婆大概花费在200左右，很多贫下中农都
负担不起这笔彩礼或者说价钱从而只能保持单身。可是婚姻法后，离婚自由了，男人就不愿意出那么
多钱了，加上有了地，20块钱就可以搞定。这样大部分贫农就如同有了地一样的，有了老婆。后来离
婚闹得更严重了，很多贫农发现便宜没好货，便宜的老婆其实是靠不住的，还不如价钱高的时候好，
于是开始反对革命。不过他们，特别是基层干部这些当时实际上掌握话权利的中产阶级，并不直接表
明他们对失去控制权、所有权的不满。他们想的，是另外的法子，即将妇女诬蔑为狡猾，投机，刻薄
，背信弃义，从而要求党正当的镇压。请注意，不是要求完善法律，从而堵上所有人的投机可能，而
是矫正”无耻的“妇女的投机可能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自由是别人给的，别人愿意拿回去，就拿回去了
党原本立场坚定的“离婚自由”的口号便开始改变，变成“家庭和睦”。还出台了一系列比如”结婚
不得超过3次“，和11条离婚条件之类的莫名其妙的规定（离婚条件里可没有感情破裂一条，只有感情
破裂至不能同居者才能离婚）。于是在男人们的要求下，党的权利延伸到了家庭内部。颁布和考察是
否符合离婚条件成为党的又一极权利器。举个例子，在苏区时，党规定，”⋯⋯特别情形如结婚后发
现对方反革命以及有暗疾（即不能人道）等，准予离婚“。但是，红军官兵因战负伤者不在此列。这
可真是统战利器，妇女便如同战利品，由党分发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党能轻易给你的，也就能够轻易
要回去。10年后的抗战情形便彻底逆转。”因抗日而残废者，如一方请求离婚，须得经另一方同意“
，但不能人道者，则不需对方同意，单方面可行离婚。对生育的要求大过了战士的福利。对不起，不
能生育者，婚姻法甚至规定，不能结婚（注意，不是不能人道者，即这项规定并不对女性的”性“福
有任何考虑）。三、”破鞋“这个诬蔑的称谓和其他许多蔑称一样，是对风流的女人的文化压迫。但
是在苏区，她们恰恰是最容易接受妇女解放和革命思想的人。所以党决定，改造并利用她们宣传革命
。这一考虑直接影响苏区对婚姻法改革带来的性问题的妥协。他们把这解释为革命的必经阶段，从而
对暂时的混乱表示了一定的宽容。可惜，”淫乱生活会毁坏身体，妨碍生产斗争”，“应当严肃男女
关系”，以“培育健康优良的下一代”。并且强调“守贞操是革命的是光荣的”。当“革命的后代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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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问题成为一个事关共产党政权未来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时，性，不论是女性的还是男性的，都该为
了这一目的而重新回到公共领域由国家统一调配。这也是不能生育的男性，哪怕是士兵，也将被剥夺
婚姻权利的根本原因。我很难说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什么。党要革命，要推翻旧政权，要联合一切可以
联合的力量抗日，这些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任由国家的权利在私人领域无限延伸则是危险的。在这个
民族主义甚嚣尘上，当很多人沉迷国家尊严这种宏大叙事的时候，我们或许该警惕的，是国家权力对
公民权利的又一轮凌驾。别忘了，拍得最好的奥林匹克的纪录片，是纳粹德国的《奥林匹亚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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